巴彦淖尔市水利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2年，在市水利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全市水利工作会议的总体安排部署，支队结合工作实际，及时跟进，第一时间研究制定全市水资源保护监督检查和查处水事违法案件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各项执法监督检查制度，持续推进水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保障执法队伍履职能力。通过加强水法规宣传、开展河道巡查、加大水事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水事违法行为，严格执法巡查和监督，以预防为主，防处并重，恰当处理水事纠纷，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实现了“有为、有威、有位”，为保障全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为全市水利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执法保障。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总结如下：
一、精准执法监督，促进企业合理利用水资源和依法取水落实到位
（一）持续推进常态化水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认真开展水资源保护专项执法检查，认真落实执法人员工作责任，靠前执法监督，持续推进执法检查。支队找准执法监督执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各执法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对水资源多发重点领域的日常巡查执法力度。对31家市管企业在水资源论证、取水申请书、取水许可证、用水台账等方面进行日常执法巡查，先后督办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磴口县水利局查处水事违法案件5起，并重点对乌拉特发电厂、海明矿业等13家企业进行了日常执法检查，对存在违规取用水问题督促企业依法整改，促进企业依法取水的各项规定落实到位。
（二）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2022年支队按照市水利局要求，随机抽取我市35家涉水企业，进行了取水管理和水保执法检查，并且及时将检查结果进行集中公开。
（三）、严厉查处水事违法案件，营造高压严管氛围，水资源管理秩序得到有效维护，维护了正常的水事秩序。2022年，先后立案处理水行政处罚案件13起，其中临河区9起，罚款35万余元，案件已全部结案。2022年配合市局水资源科督办市检察院移交的30件涉水案件。
二、跟进执法监督，开展水土保持专项执法监督检查，促进企业生产建设项目依法依规建设出成效
（一）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对35家企业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随机抽查。对在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列出重点，联合各旗县区执法部门跟进督办，深入各企业查找问题根源，协调整改解决。跟进督办水利部信访举报案件1起。
（二）针对生产建设项目存在的未批先建、未批先变、未实施防治措施、未开展监测、未验先投和未缴纳补偿费等6种违法违规行为，执法支队先后对巴彦淖尔市昊源食品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蒙强科级节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存在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先行建设行为进行专项督查，目前该6起水土保持违法案件正在督办中。
三、下沉执法监督，加强河湖管理，严格开展河湖执法行动
加强河湖管理，严格开展河湖执法行动，深入到五原、前旗、杭后等旗县区进行严格的河湖执法巡查，积极参加河湖“清四乱”等专项行动。2022年，支队健全长效的河湖执法检查机制，推行常态化监管，派出专门执法人员，下沉执法力量，按照河长制工作要求，全程参加了市河长办河湖联合执法督查和春季、秋季行动；多次参加黄委及自治区水利厅等相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检查和巡查工作。通过强有力的执法，确保黄河防汛（防凌）安全、流域生态安全，统筹推进堤坝维护加固、河道“清四乱”（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滩区禁限种植阻碍行洪高秆作物、滩区居民迁建等综合治理，使我市河湖面貌明显改善，河道秩序得到有力维护。
支队积极参加河湖“清四乱”和保护母亲河行动，2022年开展了河湖专项执法检查。河道秩序得到有力维护。
四、提高执法能力，认真开展“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专项行动”
自2022年7月1日起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专项行动。通过有序开展政治理论及和法律法规学习、高质量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专题研讨、查纠整改、总结提升等环节，针对自查存在的问题，建立了《自查自纠汇总台账》，并制定明确了整改措施，同时制定和完善了13现执法规章制度。通过建立整改台账和建章建章立制，有力的提高了水行政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五、积极开展水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今年，支队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的节点，联合临河区水利局、水利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市文博广场开展宣传活动，并在多所学校同步开展“水法”普法宣传活动、在临河多个小区悬挂宣传横幅110余条、同时为20家用水企业“送法上门”，共发放了水法宣传单300余份，报送信息稿件2篇，巴彦淖尔晚报专题报道了临河区各学校开展水法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活动的开展，有力增强了公民水生态文明意识，提高了社会影响力。
六、2023年工作思路
（一）充分利用3.22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及日常工作时机，大力宣传《黄河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与管理条例》，等新颁布的涉水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乌梁素海保护的法规、规定等，要加大力度宣传、贯彻。
 （二）加强支队现有执法人员以及旗县区水利局相关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水利知识的学习培训，加强异地、跨行业交流学习。
（三）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加强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 水利部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开展司法协作，加强会商研判，案件移送、案情通报制度。推进与我市司法机关协同配合机制，形成相关部门行政执法合力，产生行政执法的叠加效应。 同时协调、调动旗县区水利局农牧业执法、旗县区乡镇执法力量，加强全市水行政执法力量。
（四）认真落实常态化水事执法巡查制度，继续加强对水资源领域的巡查执法力度，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做到有案必立，有案必查。加强全市重大用水项目的监督跟进，督导旗县区对各类取用水户的计量监测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确保量水设施运行正常，确保企业合法合规取用水。
（五）对水利部12314监督举报事件转办单、水利厅批转的涉水案件，市水利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及时督促旗县区属地办结，并形成工作机制。
（六）充分利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市管企业和旗县区涉水大户进行细致检查，促使企业依法依规取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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